
《反腐败反贿赂管理办法》 

1.目的 

为预防基金会运营管理过程中贪污、受贿、行贿等腐败现象，杜

绝不正之风，确保基金会及全体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 

2.范围 

2.1 在基金会范围内、单价审核、开发、发外加工、仓库、设施

工程、设备采购和维护、质量监督等经济活动以及人、财、物管理过

程均在适用范围。 

2.2 所有与基金会有业务来往的捐赠人、供应商、服务商、承包

商同属本程序管制范围。 

3.职责 

3.1 秘书处：对各部门廉洁作风实施监督管理。 

3.2 相关部门：遵守并互相监督。 

3.3 稽查、打击行贿受贿现象，协助调查贪污、受贿、行贿现象。并

对违反本程序人员，按基金会处理结果，执行相关处罚。 

4.定义 

4.1 贪污：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占有基

金会或他人利益。 

4.2 行贿：为谋取不正当个人私利，向领导、厂商、客人请客或送礼

等。 

4.3 受贿：利用职务之便收取回扣、中介费、贿赂等。 

5.内容 



5.1 基金会实行预防商业贿赂承诺制，重要岗位人员与本会签订《员

工廉洁自律承诺书》。 

5.2 所有与基金会有业务来往的客户、供应商、服务商、承包商也必

须与基金会签订一份《反贿赂/反腐败承诺书》。 

5.3 基金会秘书处作为预防贪污、受贿、行贿的监督管理部门，其主

要职责如下： 

5.3.1 遵照国家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开展基金会反腐

工作。 

5.3.2 加强对重要部门、重要岗位人员廉洁从业的监督与管理。 

5.3.3 贯彻落实反腐败/反贿赂政策，组织反腐培训，加强从源头上

预防和治理腐败，对重要部门、重要岗位人员建立礼物清单。 

5.3.4 对本程序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监督检查。 

5.4 承诺人及基金会应遵循以下职责： 

5.4.1 严格履行在承诺书所承诺的内容。 

5.4.2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行为。 

5.4.3 自觉接受预防商业贿赂监管部门（管理部）的监督与管理。 

5.4.4若违反承诺，应服从监督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 

5.5 成立反腐组织： 

5.5.1 秘书处组织成立反腐小组，由组长、组员、委员、成员组成，

组长由秘书长长担任，成员由各部门负责人及员工代表等组成。 

5.6 反腐小组职责： 

5.6.1 组长的职责： 



5.6.1.1 对反腐组员、成员或员工提供的贪污、受贿、行贿事件，组

织调查（明查暗访），并提供指导意见。 

5.6.1.2 制定反腐计划，负责各组员、成员的工作安排。 

5.6.1.3 开展调查研究，掌握腐败行为和商业贿赂的特点、规律，在

教育、制度、监督等有效预防方面， 

提出具体的对策和措施，及时解决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 

5.6.1.4 对工作中发现的腐败问题立案处理，主持反腐会议，并将会

议决议提交秘书长，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5.6.1.5 审核各腐败事件的处理结果，并监督落实。 

5.6.2 成员的职责： 

5.6.2.1 把反腐工作纳入到日常工作中。 

5.6.2.2 完成组长交办的事项，参加反腐调查工作或会议，并提供建

议。 

5.6.2.3 遵守基金会刷度、法律法规，以身作则，积极检举、举报及

调查各类腐败事件。 

5.6.2.4以书面形式上报所发现的贪污、受贿、行贿等疑似腐败事件。 

5.6.3 其他人的职责： 

5.6.3.1 积极检举、揭发、举报贪污、受贿、行贿等腐败行为，配合

反腐小组调查。 

5.6.3.2 遵守基金会反腐制度，确保个人无涉及贪污受贿行贿行为。 

5.7 反腐处理流程： 

5.7.1 信息收集：通过员工意见箱、电话、信件等形式收集贪污、受



贿、行贿等腐败事件。 

5.7.2 调查取证：组员收到的贪污、受贿、行贿等信息后，秘密调查，

如能处理的，将处理结果报给组长，由组长组织会议作出最终决定。

如组员无法处理的，出组长组织反腐小组调查，经反腐小组会议 

通过，作出最终处理决定。 

5.7.3 对重要岗位人员违反本制度的，根据情节轻重，追缴没收各类

不正当收入，如造成基金会损失的按奖惩制度或责任赔偿标准执行。

如涉嫌触犯法律法规的送司法机关处理。 

5.7.4对与基金会经济活动往来的人员违反《反贿赂/反腐败承诺书》

的，取消其供应商、服务商资格，构成商业贿赂犯罪的交由司法机关

追究刑事贵任。 

5.7.5 确认：反腐小组最终处理结果（处理报告）需经反腐组长审核、

秘书长核准后，由组员通知当事人。 

5.8 其他：基金会鼓励员工及有业务来往的单位检举揭发腐败行为，

检举的受理、调查等各个环节，必须严格保密，杜绝泄露检举人的姓

名、部门、公司名称等情况，严禁将举报情况透露给被举报人或部门，

调查取证过程中，不得出示检举材料原件或者复印件。对举报查证属

实者，基金会将给予适当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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